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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司法局关于推选执法监督专家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的通知
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全市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充分发挥各行业专家在我市依法行政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乌海市司法局决定建立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库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库，现面向社会公开推选各自领域行政执法监督专家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选时间
 2024年8月12日至9月10日。
 二、推选范围
 高等院校教授、律师事务所律师、市、区人民法院及相关行政执法部门法制审核人员，其他领域从事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的专业人士。
 三、推选条件
（一）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三）热心参与我市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能高质量完成我市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相关工作任务；
（四）拥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四、推选程序
（一）由个人或单位填写《报名表》（见附件1）。同时，附上被推选人的相关职称、执业证书、荣誉称号、工作业绩、研究成果等证明材料。《报名表》以及前述材料均需提供扫描件的PDF版。
（二）请在报名期限内将报名材料发送zfxtjd2019@163.com，邮件名称为单位。
五、资格审查及公示
 （一）市司法局组织有关单位的专家成立推选工作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综合考虑推选人员学历、履历、专业特长，在专业领域的权威、影响以及个人的职业操守，并考虑参加工作的便利性、年龄结构、专业和行业比例等因素，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与初选，提出拟入库人员名单。
 （二）通过乌海市司法局网站和乌海掌上12348公众号将拟入选人员名单向社会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选用。
 六、工作职责
 执法监督专家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我市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二）参与编制相关行政执法典型案例；
（三）参与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
（四）对我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论证、听证；
（五）对其他需要咨询论证的我市行政执法监督事务提出意见建议。
（六） 必要时，外出考察、调研。
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我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二）参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三）对我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论证、听证；
（四）对其他需要咨询论证的我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事务提出意见建议。
 七、其他要求
（一）专家库人选的遴选坚持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确保公平公正。推荐单位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严禁弄虚作假。
（二）入选的专家参与我市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相关工作，根据专家实际工作时间、工作量和工作难易程度，结合我市实际，参照相关财务规定给予相应报酬。
（三）专家库名单将根据相关工作实绩考核、本人申请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并公布。
附件：1.乌海执法监督（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库
人员推选表
 联系人：韩越； 咨询电话：0473—8992120
                              
   2024年8月12日









附件1
乌海执法监督（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库
人 员 推 选 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一寸证件照

	政治面貌
	
	职 务
	
	职 称
	
	身体
状况
	
	

	最终
学历
	
	最终学位
	
	专 业
	
	

	资格
证书
	
	证书
编号
	
	

	毕业院校
	


	工作单位    
	


	主要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单位电话
	
	手机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教育经历
（大学填起）


	

	


主要工作经历




	







	代表性著作、论文、课题研究，代理重大案件及法律事务情况
	

	获得奖励和
荣誉称号情况
	

	

兼职情况


	

	
主持或参与
重大涉法事务

	

	承 诺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属实。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乌海市
司法局
意  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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